
□本报记者 王路曼

网购“三无”进口食品
消费者可要10倍赔偿

昌平区司法局

□本报记者 王香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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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足额支付加班费被判补差额

员工：
每天工作12小时
要求单位补足加班费

2014年3月1日， 栗义晨入职
统谷沧技术公司， 岗位为中控室
操作员。 当天， 双方签订三年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约定该员工所
在岗位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度，
公司每月20日前以货币形式支付
工资， 月薪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
资标准。

此后， 栗义晨每月实际收入
为3000元左右。 他说： “我的工
资由基本工资、 交补、 工龄工资
和加班工资组成， 可我每天工作
12小时， 也没有休息日， 这样一
算每月加班挺多的。 按法律规定
单位应当按150%—300%支付加
班费， 但减去其他各项， 我每月
拿到的加班工资没有多少， 这说
明单位没有按法律规定的标准支
付加班工资。 另外， 单位支付的
未休年假工资也不足。”

2017年1月18日 ， 栗义晨离
职。 不久， 他申请劳动仲裁， 要
求统谷沧技术公司支付2014年3
月1日至2017年1月18日期间延
时、 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及未休
年假工资差额。

仲裁庭审时， 公司称本单位
月工资核算周期为每月1日至当
月月底， 栗义晨所在岗位经相关
劳动部门批准执行综合计算工时
工作制， 其在职期间确实存在加
班情况， 但在每月发放工资时已
按时并足额支付了加班工资。 为
此， 公司提供劳动合同、 最近两
年工资支付表作为证据。

经过审理， 仲裁委认为， 栗
义晨所在岗位实行综合计算工时
工作制 ， 其主张休息日加班工
资 ， 无法律依据 ， 不予支持 。
2015年2日至2017年1月期间， 他
延长时间为公司提供了劳动， 公
司支付的加班工资低于法定标
准， 应予以补足。 经调解， 双方
未达成协议。

依据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安

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 要支
付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
酬。 于是， 仲裁委裁决统谷沧技
术公司支付栗义晨2015年2月至
2017年1月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
工资差额、 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
等共计7000元。

单位：
起诉提供假证据
被判支付工资差

公司对裁决不服， 向法院提
起诉讼。

法院开庭时， 公司提出： 栗
义晨于2014年3月1日入职时， 双
方就其每天工作12小时达成了约
定， 且加班工资已足额发放， 仲
裁委的裁决是错误的。 栗义晨表
示， 同意仲裁委的裁决， 不同意
公司的诉讼请求。

为了证明栗义晨的出勤时间
及加班工资的支付情况， 公司向
法庭提供了最近两年的工资支付
表和考勤记录表、 加班申请表，
其中考勤表显示栗义晨存在1366
小时的加班， 工资支付表显示栗
义晨工资结构为基本工资+加班
工资 ， 公司已支付加班工资2.2
万元。

仔细看了公司的证据， 栗义
晨说： “我对加班申请表的真实
性予以认可， 但对工资支付表的
真实性不认可。 这张表跟公司向
仲裁委提交的工资支付表内容不
一样， 我申请法院进行调查。”

随后， 法院向仲裁委调取了
统谷沧技术公司在仲裁阶段提交
的工资支付表， 其记录内容为：
栗义晨的工资结构是基本工资+
交补+工龄工资+加班工资 ， 公
司已支付加班工资1.67万元。 公
司对此工资支付表的真实性没有
异议。

法院认为， 当事人应当为自
己的主张提供证据， 没有证据或
是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
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
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 统谷沧技
术公司向法院提供的工资支付表

与向仲裁委提交的工资支付表存
在差异， 且不能对造成差异的原
因做出合理解释， 故法院采信对
其不利的工资支付表即公司向仲
裁委提供的工资支付表。

依据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第3条 “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
年不满10年的， 年休假5天； 已
满10年不满 20年的 ， 年休假10
天； 已满20年的， 年休假15天”
规定， 栗义晨于2014年3月1日入
职， 应当享受每年5天的年休假
待遇， 但他在最近两年只休息1
天年休假， 公司应当依法支付其
未休年休假工资。 鉴于公司已经
支付了100%的工资 ， 法院认为
应当补齐差额。

于是， 法院判决： 统谷沧技
术公司向栗义晨支付2015年2月
至2017年1月期间延长工作时间
的加班工资差额、 带薪年休假工
资差额等7000元。

说法
单位未足额支付加班费

须补发差额

在涉及加班工资的劳动争议
案件中， 大多是用人单位未支付
加班费的， 而本案则是统谷沧技
术公司已向劳动者栗义晨每月支
付了加班工资， 却未按国家法定
标准足额支付。

对于加班工资的支付标准 ，
《劳动法》 第44条规定， 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
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
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 （一）
安排劳动者延长时间的， 支付不
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
资报酬； （二） 休息日安排劳动
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支付
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
报酬； （三）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
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本案中， 栗义晨所在岗位执
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 依据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 第16条
的规定， 用人单位经批准实行综

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 在综合计
算工时周期内， 用人单位应当按
照 劳 动 者 实 际 工 作 时 间 计 算
其 工 资 ； 劳动者总实际工作时
间超过总标准工作时间的部分，
视为延长工作时间， 应当按照不
低于小时工资基数的150％支付
加班工资。

经过对加班申请表和工资支
付表进行统计， 栗义晨在2015年
2月至2017年1月期间存在加班时
间1366小时， 而公司仅支付加班
工资1.67万元 ， 不足法定标准 。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31条的规
定， 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 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
加班费。 所以， 仲裁委和法院均
确认统谷沧技术公司应当向栗义
晨支付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的
差额。

那么 ， 栗义晨2014年3月至
2015年1月加班费差额的主张为
何没有得到法律支持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三）》 第9条规定， 劳动者
主张加班费的， 应当就加班事实
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但劳动者
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
实存在的证据， 用人单位不提供
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 》 第
13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
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
表， 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 工资
支付记录表应当主要包括用人单
位名称、 劳动者姓名、 支付时间
以及支付项目和金额、 加班工资
金额、 应发金额、 扣除项目和金
额、 实发金额等事项。

根据以上规定， 用人单位有
提 供 最 近 两 年 工 资 支 付 表 的
举 证 责任 ， 而两年以前的加班
证据，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由劳动者提供。 在本案审理过程
中， 栗义晨未提供2015年2月以
前的加班工作及工资支付情况的
相关证据， 故他主张此期间的加
班费差额， 未得到仲裁委和法院
的支持。

仲裁时自证少发加班费 起诉后又辩称没欠发

前不久， 赵某通过淘宝网上
“香港某店” 购买某品牌虫草胶
囊、 澳洲某品牌高纯度蜂胶、 复
合维生素和澳洲某品牌银杏叶
片， 订单总金额为3080元。 这些
商品属进口商品， 赵某收到物品
验货时发现商品包装上没有中文
标签 。 他对标签进行翻译后发
现 ， 配料中分别含有辅酶Q10、
银杏叶、 蜂胶等原料。

赵某认为， 前述商品作为普
通食品涉嫌违法违规添加药品及
保健食品原料， 属于不符合食品
安全的食品。 同时， 他认为自己
购买的虫草胶囊明显属于 “三
无 ” 产品 ，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利 。 于是 ， 他将该网店诉至法
院， 要求被告返还货款并赔偿十
倍赔偿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 赵某通过
淘宝网购物平台购买了某网店出
售的涉诉保健食品是双方真实意
思表示， 双方之间形成网络购物
合同关系。

《食品安全法》 第九十七条
规定： 进口的预包装食品、 食品
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 依法应
当有说明书的， 还应当有中文说
明书。 标签、 说明书应当符合本
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 行政
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的要求， 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
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 地址、 联
系 方 式 。 预 包 装 食 品 没 有 中
文标签、 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
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定的， 不得
进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
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 第十五条规定： 生产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
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向生
产者、 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
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
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 法院判
决网店退还赵某货款3080元并支
付赔偿金30800元。

法官说法
“消费者在网购时往往容易

被进口食品等标题所吸引， 认为
进口食品更加高级可靠。” 密云
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高天刘云
提醒消费者： 在购买时一定要选
择有中文标签的进口食品。 预包
装没有中文标签、 中文说明书或
者标签、 说明书的食品不允许进
口， 不符合 《食品安全法》 的规
定。 在我国， 食品安全并非只要
是 “无毒、 无害、 有营养” 就是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而应
当包括卫生标准、 营养标准、 标
签标准等多个方面的强制性标
准， 只有符合全部强制性标准的
食品才属于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
的安全食品。

高天刘云法官告诉记者， 消
费 者 在 买 到 不 符 合 食 品 安 全
的 食 品时 ， 可以依照 《食品安
全法》 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的
规定主张十倍赔偿。 即生产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
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
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
偿金；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
元的， 为一千元。 但是， 食品的
标签、 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
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
疵的除外。

为推进2018年村居法律顾
问工作， 不断提升村居法律服
务的智能化水平， 进一步推广
宣传手机 “艾特律师 ” APP，
近日， 昌平区司法局法援科联
合沙河司法所在沙河镇恒大幸
福家园社区开展了 “艾特律
师” APP宣传推广活动。

活动中， 村居法律顾问王
沛颖律师为60余名社区居民代
表 讲 解 了 “ 艾 特 律 师 ”
（APP） 线下的操作方法 ， 并
结合身边经常发生案例以及自
己多年从事法律服务实践经
验， 为居民重点讲解了 《婚姻

法 》 、 《妇女权益保障法 》 、
《北京市法律援助条例》 等与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
规， 现场居民互动频繁， 受益
匪浅。

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 “艾
特律师” APP的具体功能、 安
装使用、 操作方法等， 并帮助
居民， 现场体验 “艾特律师”
APP软件操作效果。 居民李大
爷表示有了这个软件平台， 就
可随时通过手机享受免费法律
服务， 了解法律知识， 这确确
实实是政府为百姓办的一件大
好事 。 居民刘师傅也身感同

受， 表示自己的邻居在上班途
中， 遭遇车祸， 不明白有关工
伤认定等方面的法律知识， 就
通过 “艾特律师” 向王律师进
行了咨询， 很快得到答复， 圆
满解决了纠纷。

居委会主任陈静深有感触
地说， 村 （居） 法律顾问始终
在群众身边 ， “艾特律师 ”
APP为老百姓提供24小时贴身
定制服务， 是我们老百姓的私
人专属律师， 不出家门就能解
决法律难题。

回龙观、 南口等司法所也
开展了 “艾特律师” APP推广

宣传活动， 目前昌平区通过向
辖区各村社区张贴村民法律顾
问手机APP宣传挂图、 发放宣
传折页等方式， 向居民进行了
大力推广， 力争实现宣传推广
全覆盖。

昌平区开展村居顾问手机APP推广宣传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 要按不低于150%的标准支付加班工
资。 栗义晨每天工作12小时，但拿到的加班费却大大低于这一标准。 离职后他进行维权，要求单位补足加班工资。

近日，在工会法律援助的帮助下，他的主张得到了仲裁委和法院的支持，并拿到了加班费差额及未休年假差额
等共计7000元。


